附件1：

江桥镇户外广告设施备案登记工作流程和制度

一、备案审核规定

凡在我镇范围内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，必须按以下规定向相关部门提出广告设施设置申请，做好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的备案登记、审核工作。

1、需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业主，统一到江桥城管中队事务受理窗口进行申请登记（江桥城管中队地址：鹤栖路701号，受理电话：59144235）。

2、材料齐全的，由镇广告专管员和镇资产公司进行前期把关，再送至江桥镇市容办、宣传科、经贸办等部门进行备案审核。除店招店牌以外的所有户外广告设施设置均实行镇管理部门、镇分管领导和镇长三级审核制度。

3、江桥镇市容办自收到户外广告设施申请人书面申请3个工作日内按照设置标准对广告内容、设计图纸、设置技术等申请资料进行审查并进行现场实地勘察。对于材料齐全并符合规定的，予以受理，并在7个工作日内做出审核决定，书面通知申请人。对申报材料不齐或不符合有关要求的，应当在收到申请时告知申请单位或个人补齐。

4、设置申请人提出申请时需填写《嘉定区江桥镇户外广告设施设置申请表》、《嘉定区江桥镇户外招牌设置备案登记表》、《户外广告设置安全承诺书》等，并提供下列材料：

(1)营业执照、广告经营许可证等相应的合法资格证明;

(2)法定代表人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和身份证复印件，委托代理书；
(3)户外广告设施的设置位置图和彩色效果图; 户外广告为钢结构的，应当提交钢结构设计图，钢结构设计图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，并盖有施工图章；

(4)户外广告阵地的所有权、使用权证明文件，或者与有关所有权、使用权单位签订的使用协议等; 申请设置公益性户外广告的，还应当有主管宣传部门的批准文件；

(5)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它文件。

二、安全责任规定

各村、公司、事业单位、个人对所设置的户外广告设施承担日常安全管理责任。加强日常检查，确保户外广告设施牢固、安全、整洁，对存在安全隐患或破损、污浊、腐蚀、陈旧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应及时修复更新。同时做好防台防汛工作，必须在汛期前将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到位。

三、整治处罚规定

与本设置要求不一致的户外广告设施，城管部门将下发《整改通知书》，责令其自行整改拆除。对未经审核设置或逾期未进行整改拆除的，江桥城管中队将依照《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相关规定及其它法律法规进行强制拆除，并给予行政处罚。对于从事户外广告活动中违反相关行政管理规定的，由市场监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处罚。
